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本是

原明远建筑设计所所长、高级工程

师蒋宗林五年冤狱期满之日（实际

被非法关押五年零两个半月），而

当天上午，金牛区“六一零”、抚

琴街办及抚琴派出所警察等，乘坐

一辆桑塔纳，避开在德阳监狱监区

外等待接人的蒋宗林家人，直接驶

入监区,将年过六旬的蒋宗林劫持

到新津洗脑班迫害。 

为生活操劳  落下一身病 

蒋宗林一九四八年出生在四川

仁寿县的农村，身体本来就不是很

好，再加上在长身体时遇到“大饥

荒”，长知识时遇到“文化大革命”，

成年后又为事业奋斗、为生活操劳，

以致落下一身病：偏头痛、神经衰

弱、慢性肾炎、慢性胃病，各种感

冒长期不断。严重的神经衰弱常使

他通夜不能入睡，精力疲倦，常因

工作力不从心而感到苦恼。 

修炼法轮功  生命变美好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经同事介

绍，蒋宗林和妻子谢成新一起修炼

起了法轮功。炼功后，蒋宗林的所

有疾病不翼而飞，睡眠特别好，也

不容易感冒了，精力充沛，工作效

率大大提高。夫妻俩处处按“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找自己，

为他人着想，不知不觉中，家里原

来的隔阂不见了，互相之间的理解

和体谅代替了原来的指责和埋怨。

一个原本紧张不和、矛盾不断、充

满硝烟味的家庭，真正的变得温馨

和睦起来。  

修炼法轮功后不久，蒋宗林被

其单位——成都市级机关事物管理

局下属的明远建筑设计所提升为所

长。他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埋头苦干，不计个人的名利和得失，

每次奖金他都拿所里 低的。很快，

一个原本亏损得连电话费都缴不起

的设计所开始盈利了，越来越红火，

职工们的收入日益增加，保险等福

利也从无到有，而且越来越完善。

大家干劲十足。而蒋工的无私与公

正更是令大家感动，赢得了所有职

工的尊敬。  

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有

成，这一切在修炼法轮功后不经意

间都拥有了。 

遭遇假新闻  

可是，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

始迫害法轮功，全国媒体铺天盖地

的摸黑法轮功。正当蒋宗林努力地

向同事、领导澄清电视上关于法轮

功的不实报导时，却与假新闻撞个

正着。 

迫害之初，《蜀报》（现已倒

闭）编造假新闻，诬陷蒋宗林修炼

法轮功后强迫职工炼，其它报纸也

紧跟形式作了转载。颠倒黑白的报

导让职工们很生气，大家都痛骂该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沦丧。 

可针对这一给管理局造成了很

坏影响的虚假报导，管理局的领导

却在开会时说：虽然报导与事实不

符，但与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大方向

一致，所以就不追究了。 

一家三口  天各一方  

后来的日子里，蒋宗林遭受了

被强制洗脑长达半年、被拘留、被

绑架抄家的种种非人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蒋宗林到北

京为法轮功鸣冤，被再次非法关押，

并被免去所长一职。二零零零年十

二月底，蒋宗林在郑州到北京的车

上，只因没有身份证就被拘留，因绝

食抗议，在数九寒天的夜里被扒光衣

服，在露天站着挨冻，后被原营门口

派出所（现黄忠派出所）非法劳教一

年。而此时，蒋宗林的妻子已在臭名

昭著的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

近四个月。在四川外语学院上大学的

女儿，因同样的原因在重庆被非法劳

教。好不容易获得幸福的家庭，被中

共的魔掌打碎，一家三口都身陷囹圄，

天各一方。 

未能见上老母最后一面 

直到二零零二年新年之前，一家

人终于团聚了。然而，迫害却并未停

止。  

正月初二，家乡来电说八十多岁

的老母病重，原营门口综治办主任侯

家乾（音）却不让一家人回老家，除

非他们送回，并要求蒋宗林一家为他

们提供 佳食宿，以致蒋宗林未能见

上老母亲 后一面。 

二零零四年十月，蒋宗林及妻女

回老家看望病重的岳母回来之后，立

即遭到金琴路社区主任王红皆（音）

等上门盘查。 

坚守善良  感动世人 

蒋宗林被非法劳教回家后不久，

其原单位终因无法继续维持而被贱

卖，所得到的一次性买断的钱远不够

买养老保险。在此之前，蒋宗林被街

道办、派出所等以用各种名目非法勒

索罚款一万多元（均由原单位从工资

中强行扣除）。在蒋宗林那没有装修

的九十年代的老式住房里，他依然热

情地接待来访的朋友、学生，认真地

为他们审图。住房的简陋令学生们感

叹：蒋老师，现在搞建筑的，有谁还

住这么简陋的房子？在这种艰难的环

境下，蒋宗林依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默默地将真善忍的美好传给世人。 

再次的噩梦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蒋宗林和

妻女一同遭绑架。蒋宗林家里的很多

私人财物被抢走。他女儿蒋竺君为抵

制迫害，绝食近一个月，（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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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忧。 

新津洗脑班位于新津花桥镇蔡

湾村，对外谎称“成都市法制教育中

心”，却从不讲法律，长期非法监禁

从各地劫持来的法轮功学员，采用种

种卑劣手段逼迫他们放弃信仰，是中

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原成都市安康医院护士长王明

蓉，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不到十天，

便被迫害致死。原成勘院退休职工谢

德清送新津洗脑班关押，二十多天后

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九岁。 

新津洗脑班曾对一千多名法轮

功学员疯狂迫害，致使多人被迫害致

死、致疯、致残，其罪恶罄竹难书。

非法机构“六一零”  罪恶累累

所谓的“六一零”是中共专门迫

害法轮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

织，因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而

得其恶名。“六一零”类似于纳粹盖

世太保，在过去十三年的时间里罪恶

累累。 

《营救成都建筑设计专家蒋宗林》 

（接上页）身体受到很大伤害。 

蒋宗林被抓后，恶人折磨他，一

次笔录时间长达六十多个小时。二零

零八年十月十日，蒋宗林被非法判刑

五年，关押在德阳监狱。 

德阳监狱的残酷迫害 

德阳监狱（对外称四川省德阳市

九五厂），将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谎称为“学习”。教育科科长吴耀山

曾说“只要不把你弄死，都叫'学习'”。 

在德阳监狱，蒋宗林每天被两人

跟监，不允许与其他人（主要是法轮

功学员）说话和接触，上厕所都要请

示打报告。在严重的精神迫害及各种

高压折磨下，蒋宗林被迫害致高血压、

白内障等症状住院，身体状况堪忧。 

洗脑班 黑监狱 

饱经摧残的蒋宗林冤狱期满却未

能与家人团聚，却被金牛区“六一零”

等人直接从德阳监狱劫持到新津洗脑

班迫害。鉴于新津洗脑班已将数名法

轮功学员迫害致死，蒋宗林的现状令

请伸出你的援手 

希望父老

乡 亲 伸 出 援

手，帮助营救

蒋宗林，使他

早一天和家人

团聚。 

 

相关负责人： 

新津洗脑班： 
电话：82461382，80130662 
洗脑班头目殷舜尧（原名殷得财，成

都市综治办主任）13880590177 
王秀琴 13608177484 
李峰 13981700085 
黄忠志 82461382 80130662 
徐丹 82461382 80130662 

 

金牛区“六一零”： 

副主任李勇：（办）87705681 ，
13668292609，（宅）87526973 

副主任张洪涛：（办）87705680 ，
13980782322，（宅）87529913 

十三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

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

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

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真

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或讲法轮

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 

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法

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

“其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

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

的律师和法官，都逐渐认清了这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

没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四、1999 年人大常委会的反

邪教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

到尾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字样

出现“法轮功是X教组织”字样

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没

有法轮功 

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通知）》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到

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

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在百

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定

的邪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镇压法轮功是靠行政

指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违

法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也违反了国际

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追究。 

在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对江泽

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的

国际起诉案已有五十五起，罪名是

“反人类罪”、“酷刑罪”等，被称

为本世纪 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